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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
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听证会的听证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（国

家发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7 号令）、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

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》（云发改价格〔2021〕676 号）《中共昆

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昆办发〔2017〕11 号）等规定，为了提高价格决策的科学性、民

主性及透明度，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，石林县发展和改

革局、石林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召开了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

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听证会，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听证事由

目前，我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在全市已经处于较低

水平，现在仍然按照石林县发改局 2009 年 11 月 19 日印发的《关于

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区垃圾处理费和环卫有偿服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

（石发改〔2009〕119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，按照 5 元/户.月的标准

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。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人

口的不断增长，城镇生活垃圾处理量的急剧增加，加上人民生活水

平不断提高，物价水平普遍上涨，垃圾处理成本不断上升，设施设

备投入的资金不断增大，投入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增加，特别是垃

圾处理成本中的人工费、运输费、车辆维修费等各项费用也随之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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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度上升，现阶段我县生活垃圾处理收取的费用远远低于实际发生

的成本费用，主要靠政府大量投入才能维持正常运营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

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8 号令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

则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 年第 7 号令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

法》、财政部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《企业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事业单

位会计制度》、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

办法工作规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石林县发展和改革局委托云南诚业

价格评估有限公司于2022年 5月15日开始对石林县城市管理服

务有限公司（原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置中心）2019—2021 年的生

活垃圾处理成本进行了调价前的成本监审，形成了《石林县城镇

生活垃圾处理定价成本监审报告》。

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自开展起草工作以来，通过调查研究、多方征求意见、专

家论证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经过多次修改完善，形成《石林彝族

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根据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21 号令）、

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为充分听取、

采纳公众意见，组织召开了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

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听证会。

二、听证会举行的时间、地点

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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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意见稿）》听证会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:30

至 17:00 在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六楼会议室举行。

三、听证准备情况

石林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、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
于 2023年 3月 27日至 4月 6日在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

上对该《方案》公开征求意见。2023 年 4 月 7 日，在石林彝族

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该《方案》的听证公告（第 1号），公

开了听证事项、听证时间、听证会参加人名额及其产生方式等相

关内容。经广泛征集，石林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、石林彝族

自治县城市管理局按照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、

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的规定和要求确定了包括人大代表、

政协委员、消费者、学者、专家、法律工作者和相关部门共 23

名听证会参加人，并于 2023年 4月 23日在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

政府网站发布了该《方案》的听证公告（第 2号），公告了听证

会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听证会参加人员名单和相关事项。同时将

听证资料送达听证会参加人。

2023年 5月 11日前，起草准备了听证会主持人词、决策发

言人使用的材料和会场发放的资料，完成了会场布置的各项工作。

四、听证会主持人、记录人、监察人、听证会参加人基本情

况

（一）听证会主持人（1 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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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琼华（石林县发展改革局）

（二）听证人（5 人）

殷琼华（石林县发展改革局）

钱达响（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

王天祥（石林县城市管理局）

杨 新（石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浦润香（石林县财政局）

（三）决策发言人（1 人）

王水林（石林县城市管理局）

（四）听证监察人（2 人）

张溢容(石林县司法局)（受时间委托）

徐胤香(石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（受徐丽华委托）

（五）听证记录人（3 人）

董琼芬(石林县发展改革局)

唐 玲（石林县城市管理局）

王 莹（石林县城市管理局）

（六）听证会参加人（23 人）

1.消费者（16 人）

李国兵（石林县政协委员会）

罗翠萍（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）

蔡荣兵（石林县交通运输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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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 亮（石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）

陈彦普（昆明双汇食品有限公司）

周永强（石林县天奇医院）

李 文（工行石林县支行）

白 艳（石林福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）

者翠莲（石林县青青客栈）

李欣宇（石林易优印商贸有限公司）

蒋东艳（昆明源丰自来水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）

张 娅（石林县党校职工宿舍居民）

高永平（石林县鹿阜街道西北社区居民）

蔡鸿弟（石林县小东门小区居民）

杨跃平（石林县世纪阳光小区居民）

毕志华（石林县残疾人联合会）

2.经营者（2 人）

金晓英（石林县城市管理局）（受毕冬委托）

安忠权（石林县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）

3.相关领域专家、学者（3 人）

李家彦（石林县环境卫生管理站）

李锐明（石林县农业农村局）

毕学明（云南星昊律师事务所）

4.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人员（2 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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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刚（石林县政协委员）

余平波（石林县人大代表）

（七）听证旁听人（3 人）

昂光明（石林县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）

赵 杰（石林县万城阿诗玛旅游小镇小区居民）

李红梅（石林县巴江佳园小区居民）

五、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主要观点、理由、意见和建议

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应到 23 人，实到 23 人，各听证会参加人

针对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的内容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共发表了 7 条意见和

建议，根据记录认真整理并经过听证人的合议，听证会参加人对

听证事项提出的主要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
1.同意按照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

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。

2.进一步修改完善《方案》的文本内容。

3.建议经营管理单位提高服务质量，提升服务水平，及时清

运生活垃圾，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。

4.建议经营管理单位提高管理水平，降低生活垃圾处理成本，

提高收费收缴率。

5.条件成熟时，制定石林县生活垃圾处理相关制度，进一步

规范石林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、收费等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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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规范收费方式委托收费的，委托单位做好对被委托单位收

费行为的监督管理，督促被委托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公

示和收费，做到专款专用。

7.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确保收费标准调整工作顺利进行。

六、决策发言人的陈述和回答

决策发言人的陈述：从基本情况、主要内容、制定依据、相

关背景四个方面对听证事项进行了说明。

决策发言人首先对听证会参加人就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

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总体上给予的肯

定表示感谢，针对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回

答，对于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建议，我局将充分进行考虑，

认真修改完善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

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修改完善文本内容，提高经营管理单位管

理水平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做好相关解释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收缴率，

提升服务水平，及时清运生活垃圾，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。

七、听证机关对听证情况的评说，包括对拟作出决策的赞同

意见、反对意见、其他意见及其主要理由作出客观归纳和总结

本次听证会参加人经自愿报名、邀请、单位推荐等方式产生，

听证会应到会听证会参加人 23 人，实到 23 人，分别来自石林彝

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、

社会普通公众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、熟悉听证事项的专业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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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、法律工作者等，我们认为参加的人员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。

听证会按照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听证会程序

逐项进行，主持人宣读了听证会议程和纪律，核实了听证会参加

人的身份，告知参加人权利义务，陈述人如实说明了石林县城镇

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的基本情况、征收标准和征收范围拟调整方案

等，云南诚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对石林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定价

成本监审情况作说明，听证会参加人就听证事项进行了质询、提

问并发表了意见建议，陈述人就听证会参加人的质询和提问进行

了解释和回答，听证人对听证会参加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合议，

主持人总结和归纳各方代表意见，听证会参加人对听证会笔录进

行了审阅并签字，听证监察人出具了监察意见书，听证会符合相

关规定。

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同意按照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

圾处理收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，

无人提出反对意见。

八、对听证会参加人意见建议的采纳情况及理由

针对本次听证会上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多方面的意见和建

议，我局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吸纳，将根据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一

系列建议和意见对《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

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进行修改完善，使之更具科学性和可

操作性。

九、其他有关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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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监察人对听证会进行了全程监察。经监察，此次听证会

举行过程符合《昆明市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规定

和要求。

对于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县发展和改革局将进

一步修改完善，尽快按程序上报，争取早日出台实施新的收费标

准。

石林彝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3 年 5 月 16 日


